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邹武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海山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韦化鹏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7,399,586,598.98 6,936,370,507.01 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98,091,160.35 3,617,873,249.33 -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8.36 8.41 -0.5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872,902.91 97,463,002.41 -226.0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545,368,990.91 571,296,954.44 -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782,088.98 1,618,439.53 -1,32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1,632,687.89 1,044,518.76 -2,171.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0.55 0.04 -0.5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46 0.004 -1,2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46 0.004 -1,250.00

说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基本每股

收益、稀释每股收益等各项利润指标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主导产品平均售价下降以及工程项目转固后折

旧费用增加。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7,062.3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262,407.0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961.4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8,022.74

所得税影响额

-357,886.27

合计

1,850,598.91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9,65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236,549,503 54.98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中

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4,434,387 1.03 0

未知 其他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

－

自有资金

2,635,656 0.61 0

未知 未知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15,810 0.42 0

未知 其他

上海金枫智惠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571,476 0.37 0

未知 其他

林少刚

1,320,000 0.31 0

未知 其他

傅杏华

1,064,015 0.25 0

未知 其他

何真

928,527 0.22 0

未知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中

证大宗商品股票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897,684 0.21 0

未知 其他

薛迪华

859,009 0.20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236,549,503

人民币普通股

236,549,50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4,434,387

人民币普通股

4,434,387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

－

自有资金

2,635,656

人民币普通股

2,635,656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15,810

人民币普通股

1,815,810

上海金枫智惠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571,476

人民币普通股

1,571,476

林少刚

1,3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20,000

傅杏华

1,064,015

人民币普通股

1,064,015

何真

928,527

人民币普通股

928,52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中证大宗商品股票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897,684

人民币普通股

897,684

薛迪华

859,009

人民币普通股

859,00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宝钛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说明 单位：元

项 目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

幅度

（

%

）

变 动 原 因

应收账款

645,776,424.33 396,426,167.06 62.90

客户销售暂欠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39,802,023.93 15,438,065.28 805.57

预付材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1,788,111.80 5,217,309.61 125.94

预交电费和待抵扣税金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368,392,096.92 183,408,173.85 100.86

开出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434,444,415.38 297,294,060.66 46.13

应付材料款和加工费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56,121,048.70 35,956,023.12 56.08

应交未交社保缴费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16,081,986.33 10,949,736.81 46.87

应交未交税金金额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27,447,328.78 12,472,328.77 120.07

公司中期票据应计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20,116,719.21 11,138,760.15 80.60

应付未付工资代扣款项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101,650,000.00 151,650,000.00 -32.97

归还到期银行贷款

3.1.2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说明

单位：元

项 目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

3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

） 变 动 原 因

营业税金及

附加

441,542.76 2,924,942.81 -84.90

应缴纳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同比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2,280,137.08 1,666,905.89 36.79

公司享受政府补助的与资产相关的几个主要

工程项目已陆续建成投产，依据准则规定分

期确认递延收益，使得报告期营业外收入增

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23,629.16 989,179.93 -97.61

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损失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513,423.42 57,118.70 798.87

公司子公司山西宝太新金属开发有限公司计

提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9,782,088.98 1,618,439.53 -1322.29

公司主导产品平均售价下降以及工程项目转

固后，折旧费用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1,254,767.94 -39,615.24 3267.39

公司子公司报告期盈利增加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说明

单位：元

项 目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

3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

） 变 动 原 因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122,872,902.91 97,463,002.41 -226.07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回的现金同比减少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1,760,589.53 -1,042,908.01 -68.82

工程项目建设投入资金同比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86,008,299.33 -194,297,200.05 144.27

用于偿还银行借款的资金同比减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1�募集资金项目建设情况

(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募集年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总额

本报告期已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

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总

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

及

去向

2008

公开增发

148491.64 259.38 145,202.65 3,288.99

存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承诺项目名称

是否

变更

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

入金额

募集资金本

报告期投入

金额

募集资金实

际累计投入

金额

是否符合计

划进度

项目

进度

产生

收益

情况

是否符合

预计收益

未达到计划进

度和收益说明

变更原因

及募集资

金变更程

序说明

钛及钛合金熔

铸扩能及辅助

设施建设项目

否

21,210.80 259.38 17,921.82

否

2010

年辅助

设备预转固

建设

中

否 注

-

注：未达到计划进度和收益说明详见2015年3月27日登载于上交所网站的《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3.2.2� �为保障中航特材工业（西安）有限公司的持续健康运营，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并积极拓展中航工

业系统内、外业务，公司拟按股比以货币形式对中航特材增资1821万元，增资后公司持股比例保持不变，仍

为12.14%。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实际控制人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陕西宝

钛新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再融资过程中所作出的相关承诺，已在《公司2014年年度报

告》中披露（具体详见2015年3月27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 部分）。

报告期内，相关承诺事项仍在严格履行中。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5年以来，钛行业市场需求低迷、竞争激烈，公司主导产品平均售价下降，同时公司工程项目转固后

折旧费用增加，预计2015年1-6月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名称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邹武装

日期 2015-04-28

证券代码：600456� � � �证券简称：宝钛股份 公告编号：2015-� 009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4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宝钛宾馆七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8,662,093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55.4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邹武装先生主持， 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

开。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10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郑海山先生出席了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38,646,893 99.99 1,100 0.00 14,100 0.00

2、 议案名称：《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38,646,893 99.99 1,100 0.00 14,100 0.00

3、 议案名称：《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38,646,893 99.99 1,100 0.00 14,100 0.00

4、 议案名称：《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38,635,993 99.98 12,000 0.00 14,100 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38,636,893 99.98 1,100 0.00 24,100 0.01

6、 议案名称：《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38,646,893 99.99 1,100 0.00 14,100 0.00

7、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15年度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38,646,893 99.99 1,100 0.00 14,100 0.00

8、 议案名称：《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38,645,993 99.99 2,000 0.00 14,100 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096,490 99.24 2,000 0.09 14,100 0.67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38,646,893 99.99 1,100 0.00 14,10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4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86,490 98.76 1,200 0.57 14,100 0.67

9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2,096,490 99.24 2,000 0.09 14,100 0.6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 9�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 关联法人股东宝钛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236,549,503股回

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翠雨 李慧文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则》及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9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林俊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孝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倩倩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75,072,850,094.37 70,849,233,162.20 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950,807,275.69 19,220,774,485.86 3.8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1,611,964.63 -1,805,213,218.55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1,353,786,536.77 1,061,071,570.81 2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1,402,707.31 46,829,248.78 22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2,493,442.69 47,539,787.92 -10.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0.78 0.36

增加

0.4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19 0.007 17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19 0.007 171.4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4,052,506.1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30,189.9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2,50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7,613,164.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08,908.6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13,247.38

所得税影响额

-1,116,939.94

合计

108,909,264.6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01,97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806,910,170 46.78 0

质押

2,914,119,226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宁波嘉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62,334,913 5.68 0

质押

235,75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浙江恒兴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9,991,540 2.58 0

质押

206,33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2,067,731 2.24 177,419,354

无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华泰

组合

178,658,064 2.20 178,658,064

无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华安未来资产

－

工商银行

－

新湖中宝定增

1

号

资产管理计划

178,580,645 2.19 178,580,645

无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三号

177,419,354 2.18 177,419,354

无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113,000,001 1.39 113,000,001

无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财通基金

－

平安银行

－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96,774,194 1.19 96,774,194

无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申万菱信基金

－

光大银行

－

申万菱信资产

－

华

宝瑞森林定增

1

号

91,290,300 1.12 91,290,30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806,910,170

人民币普通股

3,806,910,170

宁波嘉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62,334,913

人民币普通股

462,334,913

浙江恒兴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9,991,540

人民币普通股

209,991,540

重庆卓智恒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9,262,953

人民币普通股

39,262,953

交通银行

－

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3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3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5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隆元产业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51,933

人民币普通股

30,251,933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30,000,038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38

嘉兴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5,187,910

人民币普通股

25,187,910

邹丽华

2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浙江恒兴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新湖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宁波嘉源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为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浙江

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恒兴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嘉源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51,524,479.34 14,196,803.80 262.93

主要系本期金融服务子公司购买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预付款项

327,460,277.38 228,576,391.40 43.26

本期预付工程款增加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165,852,176.82 -100.00

本期处置对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049,311,430.32 1,781,431,716.12 239.58

本期境外投资资产增加

应付利息

325,561,762.02 196,158,776.14 65.97

主要系本期半年结息的借款增加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成本

1,112,108,129.57 842,901,479.93 31.94

主要系本期商业贸易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64,852,229.23 32,209,262.38 101.35

主要系本期部分项目纳税清算所致

销售费用

61,117,783.53 41,979,424.34 45.59

本期房地产预售收入增加相应增加销

售费用

财务费用

120,475,229.83 90,386,457.69 33.29

本期借款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272,055,972.25 130,922,019.13 107.80

本期处置对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投资

净利润

152,999,914.61 48,059,240.05 218.36

主要系本期投资收益增加

基本每股收益

0.019 0.007 171.43

系本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7,145,169.38 116,686,465.30 1,808.66

主要系本期股权激励行权及借款增加

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事项概述 查询索引

大智慧增发股份购买本公司及本公司参股公司新湖控股持有

的湘财证券股份

临

2015-011

、临

2015-012

（

www.sse.com.cn

）

转让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获保监会批复 临

2015-019

（

www.sse.com.cn

）

委托国投瑞银、鹏华基金开展境外投资资产管理计划 临

2015-008

、临

2015-010

、临

2015-015

、临

2015-027

（

www.sse.com.cn

）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临

2015-004

、临

2015-008

、临

2015-009

、临

2015-020

（

www.sse.com.cn

）

认购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临

2015-032

（

www.sse.com.cn

）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时

严格履行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时

履行应说明

下一步计划

与再融资相关的

承诺

其他

新湖中宝、新湖

集团、黄伟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4-073

号

2014

年

2

月

19

日 否 是

/ /

与再融资相关的

承诺

其他 新湖集团

若平阳县政府在合同规定期

限内仍未支付款项，为保证

全体股东的利益，将以现金

方式向上市公司足额补足未

支付款项。

2014

年

7

月

22

日期

限

:

《收储合同》和

《补充协议》规定的

合同期限

是 是

/ /

其他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新湖集团、黄伟 避免同业竞争

2010

年

5

月

5

日期限：

在其实际控制新湖

中宝及哈尔滨高科

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

公司期间

是 是

/ /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林俊波

日期 2015-04-28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456� � � �公司简称：宝钛股份

第一季度

报告

2015年 4 月 29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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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股票代码： 002733� � � �股票简称：雄韬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34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4月28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楼大会议室（地址：深圳市大鹏新区滨

海二路一号雄韬科技园）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张华农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8日9:30-11:

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7日15:00至

2015年4月28日15:00的任意时间。

（7）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计20人，共计代表股份94,846,14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9.7398％。 其中：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94,750,24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69.6693％；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95,900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0.0705％。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6人，代表股份5,077,07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7331％。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4,845,6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999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5,076,57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

99.9902％）、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0.00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4,845,6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999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5,076,57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

99.9902％）、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0.00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4,845,6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999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5,076,57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

99.9902％）、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0.00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4,845,6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999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5,076,57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

99.9902％）、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0.00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4,845,6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999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5,076,57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

99.9902％）、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0.00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4,845,6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999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5,076,57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

99.9902％）、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0.00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4,845,6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999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5,076,57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

99.9902％）、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0.00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4,845,6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999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5,076,57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

99.9902％）、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0.00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4,845,6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999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5,076,57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

99.9902％）、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0.00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表决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8日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贵公司"）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下称"盈科"）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参加了贵公司2014年年度

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并进行了必要的验证工作。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以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对贵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发表法律意

见。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贵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4月3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深圳市雄韬

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5年4月28日下午14:30时，贵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依照前述公告，在深圳市大鹏新区滨海二路一号雄韬科技园公司三楼大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5年4月2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15年4月27日下午15:00-2015年4月28日下午15:00。

经盈科审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共 5� �名， 代表贵公司股份 94,750,248�

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69.6693� %。

经盈科验证，上述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资格合法、有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有效表决的股东共 15� �名，代表贵公司股份_95,900_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0.0705� � %。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交易所验证其身份。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贵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盈科律师。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经盈科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

盈科认为，上述人员有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盈科验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为：《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2014年

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预案的议案》、《<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1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

案》、《关于续聘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为下属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上述议案进

行了投票表决，并按《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向贵

公司提供的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资料，贵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当场公布表决

结果。 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均获本次股东大会有效通过，表决结果如下：

（一）《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94,845,648_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_99.9995_%，___500__股反对，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_0.0005_%，_0__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__0__%。

（二）《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94,845,648_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_99.9995_%，___500__股反对，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_0.0005_%，_0__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__0__%。

（三）《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94,845,648_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_99.9995_%，___500__股反对，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_0.0005_%，_0__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__0__%。

（四）《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94,845,648_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_99.9995_%，___500__股反对，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_0.0005_%，_0__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__0__%。

（五）《<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94,845,648_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_99.9995_%，___500__股反对，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_0.0005_%，_0__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__0__%。

（六）《关于201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94,845,648_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_99.9995_%，___500__股反对，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_0.0005_%，_0__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__0__%。

（七）《关于续聘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4,845,648_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_99.9995_%，___500__股反对，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_0.0005_%，_0__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__0__%。

（八）《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94,845,648_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_99.9995_%，___500__股反对，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_0.0005_%，_0__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__0__%。

（九）《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94,845,648_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_99.9995_%，___500__股反对，占出

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_0.0005_%，_0__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__0__%。

盈科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盈科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盈科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 签字律师 黄劲业

负责人：姜 敏 陈咏桩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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